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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查报告

本人陈翌庆，作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应流股份”或“公

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独立

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要求，就本人的独立性进行了自查：

一、任职经历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本人拥有专业资质及能力，在从事的专业领域积累了丰

富的经验。本人个人工作履历、专业背景以及任职情况如下：

陈翌庆，男，1963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工学硕士，理学博

士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第八届安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。兼任教育部

2018-2022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理

事、安徽省金属学会副理事长。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，省级科学技术二

等奖 5项、三等奖 2项，主持国家、部省科研项目 10多项。在国内外学术期刊

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，其中 SCI收录 40余篇，EI收录 40余篇。

二、独立性

本人具备独立性，不属于下列情形：

（1）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主要

社会关系；

（2）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%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

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

（3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%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

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

（4）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配偶、

父母、子女；

（5）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

业务往来的人员，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任职

的人员；

（6）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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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咨询、保荐等服务的人员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

体人员、各级复核人员、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、合伙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

主要负责人；

（7）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（1）项至第（6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；

（8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、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

规定的不具备独立性的其他人员。

三、自查意见

综上，本人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，也未在公司主要股东

公司担任任何职务，与公司以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妨碍其

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，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，符合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中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。

独立董事：陈翌庆

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


